
汤旺县湿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征求意见稿）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重要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推进美丽汤旺建设。建立健全湿地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全面

提升我县应对湿地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

和减少破坏湿地资源、渴水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护湿地

生态资源建设成果。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黑龙江省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黑龙

江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突发陆生野生动物疫

情应急预案等 4 部应急预案的通知》等规定，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汤旺县行政区内发生的湿地突发事件应

对工作。根据突发事件造成的湿地资源破坏数量、湿地严重

渴水危害程度等情况，分为以下两类：

1.3.1 湿地开垦、乱占湿地、非法改变湿地用途，破坏湿

地的案件。

1.3.2 在湿地范围内挖沟、取土、挖沙、排水等人为行动



以及干旱造成的湿地渴水。

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汤旺县成立应急指挥部，负责领导、组织和协调湿地突

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指挥部组长由汤旺县政府分管林草工

作的领导担任，成员由县林草、自然资源、发改、财政、生

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务局）、应急管理、公安、气象、融

媒体中心、司法局、教育局、文旅局、汤旺河镇政府、乌伊

岭镇政府、汤旺河林业局公司、乌伊岭林业局公司相关部门

组成。各部门综合协调、分工负责，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

用，协同做好相关应急处置工作。

汤旺县指挥部办公室设在林草局，负责日常管理和全县

湿地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指导协调、信息沟通和督办落实工

作，办公室主任由林草局主要领导担任，副主任由分管湿地

工作的领导担任。

3 应急机制

根据生态区位、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建立国家

级重要湿地（含国际重要湿地）、省级重要湿地、一般湿地

的分级体系，本应急预案主要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内发生乱

侵乱占等破坏湿地的行为和湿地严重渴水风险的应对工作，

指导生态突发事件的应对。

3.1 处置原则

认真负责，减少危害。切实履行职能，最大程度地减少、

预防相关应急事件。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加强以属地管理

为主的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形成统一指挥、反应迅速、功能



齐全、协调有序的应急管理机制。

3.2 分级负责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建立健全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

应急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湿地生态破坏事件处置应急指挥机

构的作用。

3.3 依法依规

依法依规，加强管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应急管

理，使应对湿地生态破坏事件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

化。

4 分级原则

针对各种有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完善预测预警机制，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对湿地突发生态破坏事件，

要根据应急预案，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控制事态。

根据湿地生态破坏程度、危害程度和受害对象等情况，

将湿地生态破坏事件分为四级：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

级）、较大（Ⅲ级）、一般（Ⅳ级）。

（1）属于特别重大湿地（Ⅰ级）生态损害：

非法侵占、破坏省级以上重要湿地 10 公顷以上，或 1000

公顷以上严重渴水；

（2）属于重大湿地（Ⅱ级）生态损害：

非法侵占、破坏省级以上重要湿地 6-10 公顷，或

500-100 公顷湿地严重渴水；

（3）属于较大湿地（Ⅲ级）生态损害：

非法侵占、破坏省级以上重要湿地 1-6 公顷，或者



100-500 公顷湿地严重渴水；

（4）属于一般（Ⅳ级）湿地生态损害：

非法侵占、破坏省级以上重要湿地 1 公顷以下，或 100

公顷以下湿地严重渴水。

5 应急措施

5.1 破坏湿地

5.1.1（Ⅰ级）、（Ⅱ级）重大湿地生态破坏事件发生后，

县应急指挥部派出的现场处置组在 2 小时内必须赶到事发现

场，配合省、市级两级应急部门开展处置工作；（Ⅲ级）重

大湿地生态破坏事件发生后，县级应急指挥部派出的现场处

置组在 2 小时内必须赶到事发现场，配合市级应急部门开展

处置工作；（Ⅳ级）重大湿地生态破坏事件发生后，县应急

指挥部派出的现场处置组在 2 小时内必须赶到事发现场，开

展处置工作。

5.1.2 在现场处置组未到达之前，县级指挥部负责先行通

知事故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林草主管部门、有关责任单

位，迅速做好事件控制、现场保护、群众安全和对有关责任

人员的监控等工作，防止事态扩大蔓延；现场处置组到达事

发现场后，应遵循统一领导、果断、依法办事、积极稳妥原

则，迅速开展调查、清理工作，核实事故的性质、危害和发

生的具体时间、地点、过程、损失和相关责任情况，并及时

制定和落实相应的处置措施，确保现场处置工作落到实处。

5.1.3 事件原因得到查明并得到有效控制，继续发生的隐

患解除后，由现场应急处置组提出解除应急响应状态，经省、



市应急指挥部同意后解除。

5.1.4 对遭到破坏的湿地资源，应根据国家相应的法律法

规启动修复和赔偿程序。

5.2 湿地渴水

5.2.1 湿地渴水事件发生后，根据相应级别，启动不同等

级应急措施。发生（Ⅰ级）湿地渴水事件，省级应急指挥部

立即启动应急措施；（Ⅱ级）湿地渴水事件，市应急指挥部

立即启动应急措施；发生（Ⅲ级）、（Ⅳ级）湿地渴水事件，

县级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措施。

5.2.2 应急指挥部立即通知各相关成员单位开展先期处

置工作，控制事态发展，及时减小湿地受害范围，确保在初

报的基础上报告事件相关的确切信息，包括事故原因、过程、

进展情况以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应急处理过程中，

要及时续报进展情况。

5.2.3 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应组织应急指挥部成员单

位，在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按照各自的预案和处置规程，

相互协同，密切配合，共同实施环境应急和紧急处置行动。

发生湿地渴水事件所在地湿地管理单位要及时、主动向现场

指挥部提供应急救援有关的基础资料。生态环境、水务等有

关部门提供事件发生前的相关监管检查资料，供应急指挥机

构研究救援和处置方案时参考。指挥协调主要内容包括：提

出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派出有关专家和人员参与现场指

挥部的应急指挥工作；协调各级、各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应急

救援行动；及时向有关上级部门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



5.2.4 应急指挥部要根据监测数据和其他有关数据编制

分析图表，预测影像范围，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处理动态和

下一步对策，直至警报解除。应急指挥部要根据事故的性质，

组织相关部门，调查、分析事故原因。实地取证，如果是人

为原因要对涉案人员做调查询问笔录，立案查处。

6 其他措施

6.1 宣传教育

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湿地生态安全方针

政策和法律法规宣的传教育工作，强化重要生态区域的湿地

资源保护管理工作。

6.2 设立专家库

建立湿地专家库，依托东北林业大学，省林科院等研究

院所开展监测技术和装备、防治技术、重点课题、关键技术

等项目研究攻关，充分依靠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做好技术储

备，提供科学决策。

6.3 制定供水方案

国家级重要湿地（含国际重要湿地）必须建设湿地备用

水源，省级重要及一般湿地，有条件也应建设湿地备用水源

作为应急保障，并制定应急供水方案。

7 应急结束

专家组负责对各种应急事件发展变化和处置结果进行

评估，及时向省、市应急指挥部和发生地的人民政府提交评

估报告，提出终结实施防治的意见。

根据专家组的意见，由相应应急响应启动和指挥处置机



构对外公布下一阶段的工作部署或应急结束。

8 术语

重要湿地：包括国家重要湿地和省级重要湿地。

国家重要湿地：指湿地生态功能和效益具有国家重要意

义，符合《国家重要湿地确定指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湿地保护法》等有关规定予以保护和管理的湿地。

省级重要湿地：指湿地生态功能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符合《省级重要湿地确认规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湿

地保护法》《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

定予以保护和管理的湿地。

9 附则

9.1 预案管理与更新

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实际，适时组织修订、完

善本预案。

9.2 施行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汤旺县湿地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汤林草发〔2025〕9 号)同时废止。此前发布的其他

有关预案与本预案不一致的，以本预案为准。


